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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之 Q&A 彙整表 

與會者提問 國民健康署說明 

壹.療程及收案、處方相關問題 

一、療程相關規定 

Q1: 

(一)個案已於其他院所完成第一、二療程，在年底前可收第

三療程嗎? 

(二)第二、第三次療程也是於 90天內完成?若非屬延續療

程，第三療程是否仍要吸菸量>10支/天，或者成癮度>4

分？ 

A1: 

(一)自 112年起，個案已完成第一、二療程，有特定情事時，機構得於病

歷或紀錄表敘明理由後，提供第三療程；第三療程經審查認定無正當

理由者，不予補助。 

 (二)每一療程應於九十日內，在同一機構內完成。跨年度、跨機構或療程

逾九十日者，起算另一療程。 

☆情況一（每一療程應於九十日內，在同一機構內完成）： 

112年 10月 1日→個案於機構接受戒菸服務第二療程初診，領取 4

周藥物，用藥至 10月 28日 

112年 10月 29日→個案於同一機構再領取 4周藥物，用藥至 11

月 25日（此個案已於 90日內領取 8周藥物，

完成第二療程）。 

112年 11月 26日→個案至同一機構或其他機構，經醫師或藥師評

估判定有特定情事，即可進入第三療程。 

☆情況二（跨年度）： 

111年 11月 21日→個案於機構接受戒菸服務第一(或二、三療程)

初診，領取 4周藥物用藥至 12月 18日。 

111年 12月 19日至 12月 31日→此期間個案未返回原機構接受戒

菸服務。（此療程仍有 4周藥物未

領取） 

112年 1月 5日→個案至同一機構或其他機構接受戒菸服務，112

年第一療程初診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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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三（跨機構）： 

112年 11月 21日→個案於機構接受戒菸服務第一(或二)療程初

診，領取 4周藥物用藥至 12月 18日。 

112年 12月 19日→個案至其他機構接受戒菸服務，起算第二療程

初診（或經醫師或藥師評估判定有特定情事，

須執行第三療程，起算第三療程初診）。【個案

須放棄第一（或第二）療程剩餘 4周藥物】 

☆情況四（療程逾九十日者）： 

112年 6月 1日→個案於機構接受戒菸服務第一(或二)療程初診，

領取 4周藥物用藥至 6 月 28日。 

112年 6月 28日至 8月 29日→此期間個案未返回原機構接受戒菸

服務。（此療程仍有 4 周藥物未領取，且 112

年 8月 29日為此療程第 90日） 

112年 9月 1日→個案至同一機構或其他機構接受戒菸服務，起算

第二療程初診（或經醫師或藥師評估判定有特定

情事，須執行第三療程，起算第三療程初診）。 

(三)第二、三療程首次就診日期如與前次療程首次就診日期距離 90日

內，則屬延續療程，收案不受吸菸量>10支/天，或者成癮度 4分以上

之限制，非屬延續療程，個案吸菸量仍須達 10支/天或成癮度 4分以

上。 

Q2： 

請問第三療程包含衛教嗎?衛教師是否能執行第三療程的衛教

嗎? 

A2: 

目前戒菸補助計畫作業須知規定有特定情事時，得於病歷或紀錄表敘明理

由後，提供第三療程，故包含治療及衛教服務，爰第三療程衛教服務只要

具有衛教資格且與本署有合約之服務人員均可執行。 

Q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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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次療程有什麼特殊的狀況才能使用呢?如個案菸量有

明顯減少(例如：初診 30支/天→複診 20→10支/天)，

仍有菸癮、無法靠意志力不吸菸，如要進入第三療程，

是否規定吸菸量或成癮度？ 

(二)第三療程是否可提供明確審查標準？若醫師判斷且有敘

明正當理由，但之後以國健署委員的審查標準又說不行

又被核扣，那如何有意願執行? 

(一)請依個案吸菸狀況依醫療專業評估，如認需進入第三療程，戒菸服務

人員應於病歷或紀錄表充分敘明考量原因，此類案件未來專業審查

時，是否核刪係由審查專家決定。 

(二)第三療程如與前次療程首次就診日期距九十日內，則屬延續療程，收

案不受吸菸量>10支/天，或者成癮度 4分以上之限制。 

Q4： 

請問紀錄表右上角的「延續療程」是為了判斷個案戒菸治療

於第二療程第一次若與第一療程間隔 90天內（屬於延續療程

期限內），可開立四週藥物的區分嗎？ 

A4： 

(一)如個案第一療程首次就診日期與第二療程首次就診日期間隔九十日

內，屬於延續療程，個案紀錄表右上角「延續療程」請勾選「是」，如

不確定請至 VPN系統查詢後再勾選；屬延續療程，收案不受吸菸量>10

支/天，或者成癮度 4分以上之限制。 

(二)第一療程個案初診時其處方以 1~2週為原則，後續療程只要於初診日

期一年內不受限制，最多可開 4週。 

【有關開藥週數及間隔相關規定，請依本署 111 年 6月 14日國健教字第

1110760622號函修正之「戒菸服務用藥原則」之規定辦理，請至「戒菸

治療與管理網站(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Default.aspx；路

徑為：首頁/下載專區）】 

二、處方、治療及收案規定  

Q1： 

假如病人 10/28(五)開藥 2週，11/3(四) 電腦系統顯示剩餘

藥量為 7日，11/3(四)可以開藥嗎？ 

A1: 

現行同一療程連續兩次接受服務及兩個療程間，應間隔 4日(含)以上，連

續兩次就診處方或調劑之輔助用藥不得重疊七日(含)以上，即電腦系統顯

示剩餘藥量為六日以下才可開藥。 

計算範例如下： 

(一)如 10/28未開藥，則下次可開藥日為 11/02 (開藥日+5)。 

(二)如 10/28開藥 1週，則下次可開藥日為 11/02 (開藥日+5) 

https://ttc.hpa.gov.tw/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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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 10/28開藥 2週，則下次可開藥日為 11/04 (開藥日+7)。 

(四)如 10/28開藥 3週，則下次可開藥日為 11/11 (開藥日+14)。 

(五)如 10/28開藥 4週，則下次可開藥日為 11/18 (開藥日+21)。 

Q2: 

個案於同一個機構進行第二療程是否能直接拿一個月的藥? 

A2: 

第一療程個案初診時其處方以 1~2週為原則，後續療程於初診日期一年內

不在此限（最多開 4週）。 

【有關開藥週數及間隔相關規定，請依本署 111 年 6月 14日國健教字第

1110760622號函修正之「戒菸服務用藥原則」之規定辦理，請至「戒菸

治療與管理網站(網址：https://ttc.hpa.gov.tw/Web/Default.aspx)」

（路徑為：首頁/下載專區）】 

Q3： 

(一)若無法預先評估病患是否住院會超過八日，衛教間隔怎

麼算? 

(二)住院規定未達八日期間衛教至少間隔二日，那超過八日

呢？ 

A3: 

(一)如個案的病情不明確，無法確認住院天數，建議衛教仍以間隔四日辦

理。（指當日衛教日期+5，請注意計算起日，例：若住院個案於 10/1

接受戒菸衛教，下次可衛教日為 10/6）。  

(二)如可確定個案住院未達八日，期間接受衛教服務得至少間隔二日辦理

（指當日衛教日期+3，請注意計算起日，例：若住院個案於 10/1接

受戒菸衛教，下次可衛教日為 10/4）。 

Q4: 

個案如不同意接受癌症篩檢或其他健康促進服務之邀約，是

否就不能收案? 

A4: 

(一)如個案不同意接受戒菸服務以外之服務，請於收案時於紙本個案紀錄

表刪除「邀請參與癌症篩檢及其他健康促進服務」等字樣。 

(二)另目前戒菸 VPN系統僅有『已告知，且同意』選項，故本署規劃新增

『已告知，同意邀請參與癌症篩檢及其他健康促進服務』選項，如有

上述情況請機構改勾選此新選項。 

Q5: 

何時可開 4週藥量? 

A5: 

第一療程個案初診時其處方以 1~2週為原則，後續療程於第一療程初診日

期一年內不在此限（最多開 4週），故如開藥時個案符合前述條件(當次就

https://ttc.hpa.gov.tw/Web/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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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日-當年第一療程初診日＜365天)，且該療程之剩餘開藥周數≧4周，

則可開 4週藥量。 

Q6: 

戒菸衛教的第 1-5次為什麼一定要 30日內完成? 

A6: 

衛教療程規範 30日內完成 1-5次，主要是希望在個案接受戒菸服務初期

能較密集接受服務，期望透過專業支持以強化其戒菸動機，並期待機構在

個案戒菸初期能持續追蹤個案因戒菸而發生之身心變化，以適時調整介入

方式及提供相關協助。 

貳、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下稱個案紀錄表）填寫問題 

Q1： 

個案無法於個案紀錄表中親簽可以改手印嗎?個案紀錄表「醫

師簽名」、「其他人員簽名」欄位，可以用蓋章取代嗎？  

A1：  

(一)紀錄表應由個案逐次親自簽名，不得預簽、代簽或補簽；於個案確有

無法親自簽名情事時，請機構於紀錄表之簽名處保留空白，並於右方

空白處註明個案無法簽名之理由(或於病歷述明理由)。 

(二)「醫師簽名」、「其他人員簽名」欄位，可以用簽名或蓋職名章。 

Q2： 

請問新版個案紀錄表可以將用藥及衛教分兩張表單紀錄嗎? 

個案紀錄表若改為醫院端自用表格或電子紀錄表(內容符合國

民健康署規定)，需再送國民健康署審核嗎? 

A2： 

(一)112年個案紀錄表整合現行治療及衛教，係為簡化填寫作業。 

(二)機構如實務有將治療及衛教分開紀錄之需要，而自行設計紀錄表或採

用電子病歷(紀錄表)時，針對本署所訂紀錄表上的各欄位請均保留，

以免醫事人員遺漏紀錄，並請註明該紀錄表為記載治療或衛教，而於

後續審查遭核刪。 

(三)屬前述所自行設計之紀錄表，毋須通知本署。 

Q3： 

新版個案記錄表是將診療和衛教合併在一起，如於療程中間

僅進行衛教但無診察或開藥，應該如何書寫？如治療和衛教

屬不同療程，應該如何書寫？ 

A3： 

(一)若當日個案僅接受戒菸衛教服務，請依照實際衛教就診序次紀錄，診

察及用藥欄位空白。 

(二)如非同日執行治療及衛教之書寫範例如下： 

7/1該療程首次進行治療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1 診察說明 

7/2該療程首次進行衛教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1 衛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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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該療程第二次進行衛教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2衛教說明 

7/12該療程第三次進行衛教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3衛教說明 

7/17該療程第四次進行衛教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4衛教說明 

7/22該療程第二次進行治療服務，填入就診序次 2診察說明 

(三)若治療和衛教屬不同療程，請於表頭備註治療為一或衛教為二。 

Q4： 

初診治療+衛教之個案簽名就需簽 3次，是否能改為簽 2次？

戒菸服務療程個案記錄表於（初診）就診序次 1，若當天醫師

跟衛教師都提供戒菸服務，個案可以只簽一次名嗎？ 

 

A4：  

(一)個案於機構首次接受戒菸治療及衛教，需於紀錄表初診資料之「告知

事項」處簽名。 

(二)個案於同一日接受戒菸治療及衛教時，同一就診序次之個案簽名欄位

可僅簽一次名【請參照範例】。 

Q5： 

請問「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醫師診察說明,可以在電

子病歷醫囑註明嗎? 

A5： 

機構採電子病歷(係指符合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且採電子

簽章認證之病歷，非單純資訊化紀錄之病歷)，可在電子病歷註記，但抽

審時請附上該資料作為佐證。 

Q6： 

若個案就診當日為戒菸衛教第二次，但是距離初次衛教日已

超過三十日(第二次至第五次衛教，應於初次衛教日起之三十

日內完成)，那紙本記錄表的衛教簽章要呈現在就診序次 2還

是就診序次 6？ 

A6： 

(一)第二次至第五次衛教，應於初次衛教日起之三十日內完成；第六次至

第八次衛教，應於初次衛教日起之第三十一日至九十日內完成。未能

於三十日內完成前五次衛教者，後續逕以第六次衛教起算。 

(二)依規定未能於三十日內完成前五次衛教，後續逕以第 6次衛教起算。

故應填寫就診序次 6。 

Q7： 

個案紀錄表之職業類別中有軍公教、商、工、農、醫療、服

務業、家管、學生、無、其他，如個案職業類別均無法歸

類，請問職業欄位是否可空白填寫?  

A7： 

如個案職業未在紀錄表之選項內，請勾選「其他」後填入職業名稱。 

Q8：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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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紀錄表吸菸狀況欄位問項「30天內是否使用電子煙、加

熱菸」請問是辨識目前是否併用紙菸？或以前是否曾嘗試電

子煙？ 

此問項為了解個案電子煙、加熱菸使用情形，只要符合「30天內有使用

電子煙或加熱菸」情形，請勾選「是」。 

Q9： 

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內動機式晤談及治療決策的定義是

什麼呢? 

A9： 

(一)動機式晤談：強化個人行為改變的意願與承諾，其內容包括評估個案

改變的意願與信心、協助個案發現矛盾點之緣由（想要戒菸 vs. 吸

菸衝動）、分析及權衡利弊（維持戒菸 vs. 再度吸菸）、增強個案自

信(鼓勵、認同個案之努力)。 

(二)治療決策：依據個案狀態，提出可行之戒菸方法，並向個案說明各方

法之優缺點以及評估個案執行能力，經討論後決定治療方式。 

Q10： 

身高、體重是必填嗎？ 

A10： 

每一療程初診，身高、體重屬必填欄位，因 BMI 是戒菸過程中需追蹤之項

目(戒斷症狀包含體重變化)，故建議後續就診序次可續追蹤體重。 

如個案為身障者或因疾病關係無法立即下床測量，仍請依照個案口述或是

其病歷紀載資料進行登錄，惟執行前仍請評估個案狀況是否適合立即提供

戒菸服務。 

參、新增、異動及費用申報問題 

Q1: 

機構或醫事人員如何申請提供戒菸服務? 

A1: 

(一)機構應先聘有取得戒菸服務人員資格之人員，再申請為戒菸服務特約

機構；如機構原先只執行戒菸治療，而欲新增執行戒菸衛教，只要聘

有衛教資格人員並向本署完成新增服務人員，即可執行，無須重新特

約。 

(二)藥局僅想執行戒菸輔助用藥調劑業務，不執行戒菸用藥或衛教服務，

則可申請為「戒菸輔助用藥調劑藥局」。 

(三)醫事人員請先取得戒菸服務人員資格，再由執登或報備支援之服務機

構檢附附錄一及專業人員證書送本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申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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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戒菸服務機構或新增服務人員，本項申請如未涉及補件等特殊狀

況，原則上其作業流程及辦理時間如下： 

1. 每月上旬(1-15日)收件：窗口每月 20日將收件送本署,本署當月

23日送健保署查察違約情形,該署 7日內回復（30日前),本署次月

5日前將合約人員資料送健保署進行人員資料維護,並於次月 10日

前函復機構自次月 15日起可提供服務。 

2. 每月下旬(15-30日)收件：窗口次月 5日送本署,本署則於次月 8

日送健保署查察違約情形,該署 7日內回復(15日前),本署次月 20

日前將合約人員資料送健保署進行人員資料維護,並於次月 25日前

函復機構自次次月 1日起可提供服務。 

Q2: 

醫師原有治療資格，後取得衛教資格，需再申請異動嗎? 

 

A2: 

(一)原已申請為本署戒菸服務機構之戒菸治療服務(牙)醫師，於新制課綱

實施後同時取得衛教資格，無需由機構提出新增衛教服務合約之申

請，將由訓練系統自動寄信給本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由窗口至

VPN及 SMK系統建立該(牙)醫師衛教執行起日，並將該訊息以電子郵

件通知機構之系統管理者知悉。 

(二)但如(牙)醫師雖前具戒菸治療資格，但服務機構未曾將您申請為該機

構之戒菸服務醫事人員，如有新制課綱實施後，有於該機構提供戒菸

治療及衛教服務之需求，仍須請該機構檢具附錄一向本署申請新增戒

菸治療及衛教服務人員。 

Q3： 

如機構有公共衛生師已取得戒菸服務資格，是否仍需等 112

年 1月 1日才能向本署申請為戒菸服務人員並執行戒菸衛

教？ 

A3： 

配合公共衛生師納入戒菸服務人員，本署需配合修正系統，如機構有公共

衛生師於 111年 11月 1日後取得戒菸服務訓練資格，可先行於 111年 12

月 31日前向本署申請並依本署核定日期，於 112 年執行戒菸衛教。 

Q4： 

請問機構未遷址，但住址有變更，需要送附錄三變更嗎？ 

A4： 

為避免未來寄送資料無法順利寄達，須申請變更。 



9 
 

Q5： 

若戒菸醫師或衛教師、離職或喪失資格，只需檢附附錄一即

可嗎？需要再敘明理由或檢附戒菸資格、醫事人員證書嗎？ 

A5： 

(一) 原有之服務人員離職或喪失資格，或有其他事由，不再提供服務

時，應檢具附錄一申請表以雙掛號郵件寄送本署（戒菸治療與管理

窗口）；原有之服務人員離職或喪失資格之日起，機構不得再就該等

人員申請補助。 

(二) 請於附錄一之申請類別欄位勾選「解除」，不需再提供證書、證明資

料。 

Q6： 

醫生可以同時申請診察費和衛教費？ 

A6： 

(一)醫師符合以下資格且與本署完成簽約為戒菸服務人員者，自 112年 1

月 1日起可同時申請戒菸服務診察費及戒菸衛教費，但需配合於紀錄

表為相關紀錄： 

1.依新制課綱(6小時)完訓取得資格證明之醫師，同時具戒菸治療及

戒菸衛教資格者。 

2.如原僅具戒菸治療資格之西(牙)醫師，應補修新制課程「戒菸的行

為改變模式與介入策略」，即採認具衛教資格者。 

3.屆期前僅具戒菸治療資格之西(牙)醫師，除應取得繼續教育 4小時

外，應修新制課程「戒菸的行為改變模式與介入策略」，始得延

續，並同時取得戒菸治療及戒菸衛教資格者。 

4.原已具戒菸治療及戒菸衛教資格之醫師者。 

(二)同時申報戒菸服務診察費及衛教費之紀錄表及 VPN系統登錄作業： 

1.申請戒菸服務診察費：請於紀錄表填寫診察說明，如有開藥需填寫

用藥說明，並於 VPN登錄戒菸治療收案資料及用藥情形。 

2.申請戒菸衛教費：請於紀錄表填寫衛教說明，並於 VPN登錄戒菸衛

教個案收案資料。 

3.紀錄表「醫師簽名」及「其他人員簽名」均須簽名或蓋職名章。 

(三)請依照實際執行項目完成相關資料記載及登錄，並核實申報相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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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Q7: 

藥局藥師可申請診察費? 

A7: 

不可申請戒菸服務診察費。 

Q8: 

不開藥可申請診察費? 

A8: 

自 112年 1月 1日起，不開藥可申請診察費，惟紀錄表必須填寫診察說

明，並於 VPN系統登錄戒菸治療收案資料，另用藥周數請填 0周，如戒菸

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診察說明空白，予以核刪。 

Q9： 

報准支援服務計畫書有格式嗎 

A9： 

該計畫書並無制式格式，內容應至少包含計畫目的，執行業務之醫事人員

法規依據，以及時間、人力及空間配置及規劃。 

肆、其他問題 

Q1： 

請問 112年起要增加戒菸輔助用藥部分負擔費用嗎? 

A1： 

自 111年 5月 15日起免戒菸輔助用藥部份負擔。 

Q2： 

請問戒菸口腔噴霧器會納入藥品補助嗎？ 

A2： 

該藥品自 112年 1月 1日納入補助，戒菸輔助用藥品項皆會公告，請見首

頁>健康主題>健康生活>菸害防制>戒菸服務>戒菸服務重要公告事項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798>。 

Q3： 

請問健保卡上傳率仍是規定 100%嗎? 

A3： 

(一)本署參照健保署健保卡上傳作業規定，除醫院層級若於提供住院戒菸

衛教服務時，因個案未帶健保卡無法即時登錄健保卡及上傳，得免登

錄上傳外，醫院層級提供門診戒菸服務或其他機構提供戒菸服務均應

於健保卡登錄，並於 24小時內上傳(虛擬健保卡得免登錄，但仍需上

傳)，目前健保卡上傳件數之輔導比率參照健保為 90%。 

(二)機構執行戒菸服務之健保卡登錄後 24小時內上傳率連續三個月未達

90%，將函請改善並於 VPN系統通知未上傳案件，如持續未改善者，

本署得依契約第 16條終止契約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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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執行戒菸個案追蹤時，無需登錄健保卡及上傳，追蹤結果請於 VPN

登錄。 

Q4: 

VPN登錄時間也是 24小時內嗎?未及時登錄之影響為何? 

A4: 

(一)機構應於提供戒菸服務當日或 24小時內(最遲須於次月 20日前)，

將服務個案之基本資料及相關服務資料，依 VPN系統之格式，完成登

錄。 

(二)因現行收案之判斷均仰賴 VPN系統登載資料，雖最遲可於次月 20日

前完成登載，但如收案後未及時登載而影響其他機構查詢收案之正確

性而致民眾超次使用，本署將核扣未依限完成登錄機構該次服務之所

有服務費。 

Q5: 

目前有單一入口系統權限,戒菸 VPN系統權限仍要另外申請

嗎?另單一入口系統已可查詢戒菸衛教資格及收案資格，這是

否準確？還是仍建議透過原畫面執行查詢收案資格？ 

A5: 

(一)戒菸 VPN系統為單一入口系統之子系統，且僅申請戒菸服務機構及其

服務人員始能開通，因此仍需另行申請；另僅從事處方調劑之戒菸輔

助用藥調劑藥局因不涉及收案，故無法使用本系統。 

(二)目前單一入口系統之「戒菸衛教資格及收案資格」查詢功能，主要係

提供給現行未與本署特約之戒菸服務機構使用，以作為判斷是否轉介

戒菸服務之依據，故其判斷準則與戒菸 VPN 系統稍有不同，故建議戒

菸服務機構查詢個案收案資訊應以戒菸 VPN 系統為準。 

Q6: 

追蹤目前可批次上傳嗎?另追蹤如逾期可否補救?戒菸追蹤可

以一次登載(申報)多項(3個月、6個月、一年)嗎?另如追蹤

時無人接聽，故登錄無人接聽，但事後發現個案死亡，該登

載內容已無法更改是否會影響日後稽查? 

A6: 

(一)追蹤不可批次上傳，因追蹤涉及個案初診日，且有明確執行時限(3

個月追蹤：距該療程初診日 80日至 100日進行；6個月追蹤：距該

療程初診日 170日至 190日進行；一年追蹤：距該療程初診日 355

日至 375日)，故不同追蹤時點可填報 VPN系統及申報費用時點均不

同，依照健保規定補報期限亦不同，逾期無法以補正方式處理。 

(二)追蹤實際狀況如為無人接聽，請於 VPN登載無人接聽，如個案死亡則

健保申報端有進行阻攔，故無法申報此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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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請問衛教收案填寫內容量較多，未來會調升補助嗎？ 

A7： 

112年適用之個案紀錄表已整併治療及衛教兩張表，故如同日進行治療及

衛教，無需再重複填寫「初診資料」，且個案紀錄表已刪除設定戒菸日之

項目，另衛教內容部分，可輔以代號方式記錄（請參照紀錄表備註 3.衛

教內容及其代號），評估已較現行填寫簡化。 

Q8: 

已於單一入口系統確定信箱登錄無誤，但均未收到戒菸衛教

服務待追蹤提醒信件? 

A8: 

追蹤提醒通知信會寄至 ADM帳號管理者信箱，如您確實為 ADM帳號管理者

信箱，亦請協助查閱您的垃圾信中是否有系統通知，如仍未能解決請洽戒

菸 VPN系統客服協助(02-23510120)。 

Q9:請問機構管理者，可以查看醫事人員證書到期日嗎？ A9: 

機構管理者應可至 VPN系統查詢機構內已特約人員之服務資格終止日，惟

尚未特約之人員則須請該員至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自行查詢證明效

期。 

Q10:今年已達換證資格，12月份幾日起可以線上列印新的證

書?謝謝 

A10: 

目前已無證書格式，僅可列印學分證明，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練系統每日

自動批次發證 2次，故自學員滿學分後，最遲隔日即會發證。  

 


